
商家保留代金券解释权被罚
工商：商家行为属“霸王条款”，侵犯消费者合法权利

张店区———

3千教师暑假“充电”

本报7月10日讯 (见习记者 姜斌
通讯员 肖玉泉) 10日，记者从张店区
教育局了解到，2012年全省暑期远程研
修，张店区共有3000余名中小学教师、幼
教参加。

本次全省教师网络远程研修涵盖从
幼教到高中的多个学段，分两批进行。淄
博市是第二批参加研修的地市。从7月22

日开始，小学、初中、幼教和高中教师研修
将陆续展开，其中小学语、数、英三科的研
修，将一直延续到下学期开学以后的网上
和现场对接磨课活动。张店区有3000余名
中小学教师参加本次研修活动。

本报7月10日讯 (见习记者
张汝树 通讯员 肖本学 董桂
元) 近日，淄川一商店因保留代
金券最终解释权被罚款1000元。

今年4月10日淄川工商分局市
场合同科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淄
川松龄路上一家水饺店在印发的

“水饺代金券”中，有“本店保留本

卡最终解释权”一条，这条规定排
除了消费者解释格式合同的权
利，属于“霸王条款”。工商人员随
即对其展开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于2012年3月
中旬开始发放“水饺代金券”500余
份，代金券被面印有“本店保留本
卡最终解释权”一条，对此当事人

也不能做出合法解释。此外，当事
人在经营期间内，未建立专门会
计账簿，也提供不出经营收支单
据，对其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无
法计算。

在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
已停止其合同违法行为，积极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且其违法行为

社会危害性较小，具备从轻处罚
情节。

近日，淄川工商分局根据国家
工商总局令第51号《合同违法行为
监督处理办法》和《山东省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办法(试行)》规定，对水饺店负
责人做出罚款1000元的决定。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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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联合援助疤痕女

本报7月10日讯(见习记者 王亚男)
10日下午，疤痕女岳亚丽中日联合援助

暨中日面部精细化整形(2012淄博)高峰论
坛在一美天成整形美容医院举行。

据了解，岳亚丽是济宁市嘉祥县的一
位小姑娘，5岁的时候，小亚丽被拖拉机拖
行了十来米远。被发现时，小亚丽的嘴唇
被磨掉，腮部成了一个大窟窿，额头也被
揭开，几乎没了人样。亚丽的家庭非常贫
困，十年来，孩子一直活在伤疤的阴影下。
2011年，淄博一美天成整形美容医院，决
定为亚丽免费做整形手术，11日亚丽将接
受第二次手术。

来自日本的颅颌、颜面部整形美容专
家福田庆三表示，岳亚丽的救助活动让他
震撼，希望自己的到来能够集合多位整形
专家技术上的优势，还疤痕女孩一份原本
就属于她的美丽。

为降价“空”
7月10日下午，记者在张店区华光路一家加油站看到，除一辆超市运货的汽车外，没有其

他车辆在此加油。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11日零时起油价下调，其中汽油下调420元/吨，柴油
下调400元/吨，前来加油的车辆明显减少。 本报见习记者 王鑫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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